(調查小組調查案件，學校做成決議，報教育局核准做成終局實體處理)
(學校全銜) 函

主旨：有關本校校園事件(校安通報序號：○○○○○○○)，經本校校園事件處理會議(以下簡稱校事會議)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及作成終局實體處理結果，詳如說明，敬請核准。
說明：
一、依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(以下簡稱解聘辦法)第35條第2項規定：「教師有本(教師)法第14條第1項第9款、第10款或第11款非性別事件情形之一者，學校應自校事會議調查確認之日起十日內提教評會；教評會審議通過解聘十日內，學校應報主管機關，並於核准後，予以解聘。」第38條規定：「教師有本(教師)法第15條第1項第3款或第5款非性別事件規定情形之一者，學校應自校事會議調查確認之日起十日內提教評會；教評會審議通過解聘之日起十日內，學校應報主管機關，並於核准後，予以解聘。」第40條第1項規定：「教師有本(教師)法第16條第1項第1款情形者，學校應自校事會議依第25條、第29條決議或收受專審會結案報告之日起，十日內提教評會，教評會審議通過解聘或不續聘十日內，學校應報主管機關，並於核准後，予以解聘或不續聘。」第41條規定：「教師有本(教師)法第18條第1項情形者，學校應視所涉情形自調查確認後，十日內提教評會，教評會審議通過停聘六個月至三年之日起十日內，學校應報主管機關，並於核准後，予以終局停聘。」
[bookmark: _Hlk181550493]二、本案經本校校事會議決議調查報告成立，並經教師評審委員會於○○○年○月○○日決議行為人○○○教師應予解聘且一年內不得聘任為教師，敬請鈞局同意核准。
三、檢陳本案調查報告及相關會議紀錄、資料各1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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